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bookmark: _GoBack]关于开展2026年单独考试招生（中职毕业生）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

按照《辽宁省教育厅关于高等职业院校开展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辽教发〔2016〕21号）文件的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单独招生实际工作情况，现将开展高技能人才免试录取工作有关事项作如下安排。

一、免试条件
申请免试录取的考生，除符合辽宁省当年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外，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获得由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
2. 获得由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
3. 高中阶段教育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中，目前在职在岗且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并获得县级人民政府及以上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称号者。
二、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
申请免试录取的考生所报考的专业应与其具备的专业技能相对应，且该专业已被辽宁省教育厅列入当年单独招生院校招生计划之中。所用计划使用报考学校未完成的单招计划调剂，报考学校单招计划完成的使用普通类计划调剂。
三、具体提交报名方式
1. 报名时间、报名方式和材料提交。具备免试录取申报条件的考生，在自愿报名的前提下，可本人到院（校）申请报名并提交材料，报名及提交材料时间：2026年3月11日—17日。
2. 材料提交。申请免试录取的应届中职毕业生，报名时需本人到院（校）提交个人2寸免冠照片4张、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已取得的国家或省级技能大赛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除本人照片外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各四份。上述申请免试录取的考生均需填写并提交《高等职业院校免试录取考生申请表》（纸质版一式四份，正反面打印），具体提交方式请咨询招生办公室。                  咨询时间：8:30-16:00咨询电话：024-53909892,13030717020。
四、资格审核和公示
申请免试录取的考生对所提交的佐证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经复核后具备相关免试录取资格的，由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招考办和我院（校）分别在省教育厅网站、辽宁招生考试之窗和学院（校）招生网站对其进行拟录取资格信息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有实名举报，一经查实属实的，将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6号），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5、 录取备案
已被免试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及录取。
六、有关要求：
申请免试的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及上交材料，逾期考生不再受理相关申请，凡通过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方式被免试录取的考生，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已入学的，取消其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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